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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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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鹏欣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25-022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业绩

承诺补偿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应补偿股份及现金情况：经公司测算，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数220,265,693股，现

金414,317,270.05元。

2、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尚未收到业绩承诺补偿款。 交易对方及其一致

行动人目前未处于质押和冻结状态的股份137,165,693股不足应补偿股份总数。 公司已

于2025年4月27日向补偿义务人发送了《关于业绩承诺补偿事宜的催告函》，要求补偿义

务人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约定足额履行补偿义务。交易对手方正在积极推动质押

股份解除质押事宜， 并已承诺无论其个人持有的以及鹏欣集团为补充业绩承诺差额部分

持有鹏欣资源的股份， 在解除质押后均不再进行任何形式的质押或作出股份受限的其他

任何安排。

公司将密切关注及督促业绩补偿方履行补偿义务， 根据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约定采取必要的措施，切实

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基本情况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向姜照柏和姜雷增发人民币普

通股（A股）220,265,693股及支付400,000,000.00元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宁波天弘益华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天弘” )合计100%股权，进而间接取得CAPM� African�

Precious� Metals�（Proprietary） Limited（以下简称“CAPM” ）的控制权，CAPM的

核心资产为南非奥尼金矿矿业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宁波天弘100%股权，宁波天

弘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8年6月7日，宁波天弘完成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备案登记事

宜。

2017年10月25日，公司与姜照柏、姜雷签署了《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姜照

柏、姜雷关于宁波天弘益华贸易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补

偿协议”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2018年至2024年，业绩承诺期内的累计承诺净利润

依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专字（2017）230068号”《盈

利预测审核报告》（以下简称“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为基础进行确定，即194,386.08万

元。

二、宁波天弘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届满的减值测

试报告专项审核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5）第211046号，截止2024年12月31日,标

的公司全部股权价值评估值为383,672.63万元，与前次相比标的资产没有发生减值。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标的资产宁波天弘益华贸易有限公

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2018-2024年度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兴财光华

审专字（2025）第211041号]（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报告” ）。

截至2024年末，宁波天弘业绩承诺期届满，其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承诺期

实现的净利润（不含非经常

性损益）

承诺净利润（不含非经常性

损益）

差异数（实现数－承诺数）

2018年度 -2,931.83 -2,475.95 -455.88

2019年度 -5,065.37 -528.19 -4,537.18

2020年度 -1,614.67 2,203.60 -3,818.27

2021年度 -1,325.46 11,094.00 -12,419.46

2022年度 -5,842.33 58,992.98 -64,835.31

2023年度 -10,737.88 61,752.79 -72,490.67

2024年度 -8,906.39 63,346.82 -72,253.21

合计 -36,423.93 194,386.08 -230,810.01

注:前述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在业绩承诺期内，尽管公司积极努力应对复杂且严峻的外部环境，但奥尼金矿的复产

进程仍受到疫情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最终导致标的资产在业绩承诺期间未能实现

预期业绩。根据公司与姜照柏、姜雷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安排，如乙方根据本协议

产生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 则其各自所补偿的股份及现金不超过其各自在本次重大资产

里组中所获得的股份及现金（因甲方在业绩承诺期间有现金分红而需在进行业绩补偿时

对应无偿赠予甲方的现金除外）。 截止2024年末标的公司未完成承诺，经公司测算，交易

对方应补偿股份数220,265,693股，现金414,317,270.05元。

四、业绩承诺补偿的进展情况

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偿义务人应当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30个工作日内

（即2025年6月10日前）将现金补偿部分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账户。 公司已于2025年4月

27日向补偿义务人发送了《关于业绩承诺补偿事宜的催告函》，要求补偿义务人根据《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的约定足额履行补偿义务。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尚未收到业绩承诺

补偿款。 交易对方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未处于质押和冻结状态的股份137,165,693股不

足应补偿股份总数。交易对手方正在积极推动质押股份解除质押事宜，并已承诺无论其个

人持有的以及鹏欣集团为补充业绩承诺差额部分持有鹏欣资源的股份， 在解除质押后均

不再进行任何形式的质押或作出股份受限的其他任何安排。

目前公司正与交易对手方积极磋商中，以便尽快确认补偿方案及实施。公司将密切关

注及督促业绩补偿方履行补偿义务， 根据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并将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约定采取必要的措施，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003

证券简称：退市龙宇 公告编号：

2025-048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不得在退市整理期复牌首日即股

票交易价格无涨跌幅限制期间实施回购，故截至2025年6月10日，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尚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回

购。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6月6日，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在退市整理期内

（2025年6月10日至2025年6月30日）进行股份回购，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85元/股（含）。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第六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本次股份回购安排，在退市整理期内，公司将于每个交易日收盘后披露当日回购

事项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相关规定，公司不得在退市整理期复牌首日即股票交

易价格无涨跌幅限制期间实施回购，故截至2025年6月10日，公司尚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回购。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

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003

证券简称：退市龙宇 公告编号：

2025-049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6月6日，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在退市整理期内进

行股份回购，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85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第六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6

月6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一、2025年6月6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1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117,142,149 31.13

2 高盛尔 18,294,229 4.86

3

九泰基金－中信证券－陆家嘴信托－陆家嘴信托－鸿泰5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689,202 4.17

4 徐增增 12,284,948 3.26

5

北京泰德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德圣投资－泰来景

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800,000 2.34

6 丁军 7,511,000 2.00

7 刘振光 6,926,611 1.84

8 朱慧欣 5,118,495 1.36

9 张仟 4,658,200 1.24

10 史耀东 4,487,500 1.19

二、 2025年6月6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流通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1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117,142,149 31.13

2 高盛尔 18,294,229 4.86

3

九泰基金－中信证券－陆家嘴信托－陆家嘴信托－鸿泰5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689,202 4.17

4 徐增增 12,284,948 3.26

5

北京泰德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德圣投资－泰来景

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800,000 2.34

6 丁军 7,511,000 2.00

7 刘振光 6,926,611 1.84

8 朱慧欣 5,118,495 1.36

9 张仟 4,658,200 1.24

10 史耀东 4,487,500 1.19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

2025-051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触及

1%

整数倍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地方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游洪涛先生、 王瑛

女士、 上海添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添橙添利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保证向本公司提供

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成都地方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成都地建” ）、游洪涛、王瑛、上海添橙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添橙添利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下称“添橙添利一号私募基金” ）

住所

成都地建地址：成都市郫都区安靖镇土地村

游洪涛、王瑛住所：重庆市渝北区****

添橙添利一号私募基金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580号4018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1月24日-2025年6月9日

权益变动过程

1、本次权益变动前，成都地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92,317,525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70.00%。 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2025-002）。

2、2025年1月24日-2025年2月10日， 成都地建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

1,845,350股，成都地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90,472,1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9.56%。 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期限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2025-007）。

3、成都地建因自身资金需求，于2025年6月6日-2025年6月9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3,

040,3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73%；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308,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 本次权益变动后，成都地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87,123,87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68.76%。

4、本次减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股票简称 华森制药 股票代码 002907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5,193,650 1.24

合 计 5,193,650 1.24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成都地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成都

地建

合计持有股份 177,417,525 42.49 172,223,875 41.2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7,417,525 42.49 172,223,875 41.2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游

洪

涛

合计持有股份 72,422,000 17.34 72,422,000 17.3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105,500 4.34 18,105,500 4.34

有限售条件股份 54,316,500 13.01 54,316,500 13.01

王

瑛

合计持有股份 36,600,000 8.76 36,600,000 8.7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150,000 2.19 9,150,000 2.19

有限售条件股份 27,450,000 6.57 27,450,000 6.57

添橙添利

一号私募

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5,878,000 1.41 5,878,000 1.4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878,000 1.41 5,878,000 1.4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持有股份 292,317,525 70.00 287,123,875 68.7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10,551,025 50.42 205,357,375 49.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81,766,500 19.58 81,766,500 19.58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的。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是√ 否□

1、公司于2024年10月2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公司控股

股东成都地建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2,

527,88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前述减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期限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2025-007）。

2、 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9），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地建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2,527,88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

然日内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2%。 此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内，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

关承诺的情形。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

688206

证券简称：概伦电子 公告编号：

2025-037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秋月路26号矽岸国际4号楼9层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

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9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11,150,32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11,150,3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713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7138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435,177,853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股份数为 1,300,070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志宏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和召

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上海概伦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郑芳宏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但胜钊、梅晓东先

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1,010,762 99.9551 107,824 0.0346 31,735 0.0103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1,008,762 99.9545 109,824 0.0352 31,735 0.0103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0,998,762 99.9512 109,824 0.0352 41,735 0.0136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1,007,821 99.9542 110,765 0.0355 31,735 0.0103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0,995,321 99.9501 113,265 0.0364 41,735 0.0135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1,004,905 99.9532 113,465 0.0364 31,951 0.0104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审议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6,716,173 99.9229 125,402 0.0578 41,735 0.0193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审议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9,365,376 99.9326 116,101 0.0528 31,735 0.0146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1,000,521 99.9518 108,065 0.0347 41,735 0.0135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684,748 99.2075 2,423,838 0.7789 41,735 0.0136

11、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1,011,321 99.9553 113,265 0.0364 25,735 0.008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审议公司续

聘2025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47,384,343 99.6739 113,265 0.2382 41,735 0.0879

6

关 于 审 议 公 司

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47,393,927 99.6941 113,465 0.2386 31,951 0.0673

7

关于确认公司董

事2024年度薪酬

及审议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47,372,206 99.6484 125,402 0.2637 41,735 0.0879

11

关于授权董事会

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47,400,343 99.7076 113,265 0.2382 25,735 0.054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9、议案10� 、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2/3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5、议案 6、议案7、议案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公司股东刘志宏、共青城峰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议案7涉及事项的关联股

东，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公司股东KLProTech� H.K.� Limited为议案8涉及事项的关联股

东，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高平、周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

002736

证券简称：国信证券 公告编号：

2025-04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上会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A股股份的方式购买深圳市

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鲲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深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远致富海十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海口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96.08%股份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

市。

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130002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

函” ），并于2025年6月10日披露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对审核问询函回复文件进行了修改、补

充，对重组报告书做了相应修订，形成并披露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上会稿）》（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上会稿）》）。

相较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披露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重组报告书（上会稿）》主要修订情况如下：

章节 修订情况

重大风险提示 更新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以及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险

第六章标的资产评估作价基本情况 更新评估结论及增减值分析

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更新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第十二章风险因素分析 更新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以及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险

除上述补充和修订之外， 公司对重组报告书全文进行了梳理和自查， 完善了少许表

述，对重组方案无影响。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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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会议安排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A股股份的方式购买深圳市

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鲲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深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远致富海十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海口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96.08%股份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

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工作安排， 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拟于近期

审核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具体会议时间待确定后另行公告。

本次交易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

批复，最终能否通过审核、取得注册，以及最终通过审核、取得注册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